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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企业所得税优惠

高新技术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，免征企业所得税。新
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
1）从境外新设分支机构取得的营业利润；或从持股比例超过20%
（含）的境外子公司分回的，与新增境外直接投资相对应的股息所
得。

2）被投资国（地区）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不低于5%。

二、奖励高新技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

1、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增量给予奖励；

2、每年额度为企业年度研发经费增量的30%，规模以上企业（纳入
省统计局一套表网报平台企业）不高于200万元人民币，其他企业
不高于100万元人民币；

3、研发经费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中“可加计扣除研发费”为
准。如需获得研发经费奖励资金，需要提前做好加计扣除归集工作。

三、奖励新增高新技术企业

鼓励各市县、洋浦经济开发区对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

近日，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《海南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
政策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政策”）的通知，明确了海南省对于
高新技术企业的引进、培育及扶持政策。政策执行至2022年12月31
日，适用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，具体支持政策如下：

一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

1、关税优惠

高新技术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进口的原辅料、设备等按规定进入自
贸港相关政策的“正面清单”或者不列入“负面清单”，享受“零
关税”政策；

2、个人所得税优惠

在优惠政策执行期内且在海南工作的，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端人才和
紧缺人才，实际税负超过15%的部分免征（先缴后退）。上述所得
包括：

1）来源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综合所得（包括工资薪金、劳务报酬、
稿酬、特许权使用费四项）；

2）经营所得；

3）经海南省认定的人才补贴性所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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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保障高新技术产业用地

1、将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，鼓励市县创新用
地供给，实行带项目招标或者挂牌、长期租赁、先租后让、租让结
合、弹性年期等供应方式供地，同时积极盘活闲置土地和城镇低效
用地，保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用地需求。

2、在新一轮产业用地基准地价标准出台前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用
地的基准地价，可按照相对应土地用途现行基准地价的60%确定，
经省招商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的具有重大产业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
业项目的基准地价，还可结合全国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，由市县政
府按照集体决策方式确定产业用地出让起始价和底价。

3、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积极推行实施标准地制度，支持市县政府
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方式，向园区平台供应标准厂房、
科技孵化器等用地。

八、加大高新技术企业金融支持力度

用好、用足现有的金融扶持政策，依托银行金融机构和政府性融资
担保机构，创新开发科技贷款保险资金池、融资担保、科技保险、
贷款贴息等符合我省高新技术企业需求的科技金融产品，为高新技
术企业提供信贷和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。

给予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的认定奖励。

注：2019年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按以上第二条、第三条，由省
财政在2020年进行奖励。

四、奖励引进高新技术企业

1、有效期内整体迁入海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，按企业完成迁入注
册后12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、研发投入等给予奖励；

2、额度为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的5%或研发投入10%，最高不超
过500万元人民币。

五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积极申报海南省重点产业扶持奖励

在海南省重点产业扶持政策中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，鼓励高新技
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、自主创新，增强核心竞争力。高新技术企业
一旦签订“对赌”协议，要采取有力措施，落实“对赌”条款。

六、减免高新技术企业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

高新技术企业经营发生严重亏损，缴纳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确
有困难的，可按规定申请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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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

1、申报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和课题的企业一般应为高新技术企业或
在本领域国内、省内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，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省级
科技计划项目不受限项限制。

2、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建设省企业技术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技术
创新中心、院士创新平台、成果转化中心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科
技创新平台，省级创新券加大支持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服
务力度。



关于明税

n 作为一家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的精品律所，明税专注于为客户提供税
务合规咨询、税务规划、税务顾问、税务争议解决和国际税务方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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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法律服务，行业涉及高新科技、金融、影视、房地产、教育等多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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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耕，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师事
务所和专业所的最重要特色。明税专业税务律师事务所的品牌形象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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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提供专业、务实的税务建议和解决方案，在合理防控风险的同时实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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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2020年LEGALBAND “年度
最佳税务律师事务所”大奖

• 2019年度钱伯斯亚太地区榜
单（税务领域）

• 2018年LEGALBAND “年度
最佳税务律师事务所”大奖

• 2017年LEGALBAND“中国
顶级律所排行榜”税务领域的
第一梯队

• 2017-2019年度，北京市政府
法律服务定点采购供应商

• 2 0 1 6 年度 中 国 商 法 C h i n a 
Business Law “税务领域卓
越律所”大奖

• 2016年LEGALBAND“年度
最佳税务律师事务所（中国）”


